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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乡村的宗族文化变迁

美国奥本大学蒙哥马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唐宗力

中国安徽池州学院现代传媒系助教 程名

摘要：采用在皖南 5个行政村进行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数据，本文探讨了在现代

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宗族文化的变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宗族体系的显性结构已经

消失，其内在的宗族文化依然对村民们发挥强烈的影响。调查中，在涉及宗族利

益、祖先崇拜、孝道、族祭以及修谱活动等问题上，超过半数受访者的回答带有强

烈的传统色彩，体现了文化的历史延续性。虽然如此，传统的影响力在农民工尤其

是中青年中，仍在不断减弱。在所调查的乡村，文化的变迁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

一方面，中青年村民的宗族意识在不断淡化。 另一方面，孝的道德准则依然得到了

不同年龄阶层的尊崇，家庭的集体利益还是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主义依然为家庭所

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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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西方人类学教科书中，clan 被定义为具有约定了的（stipulated）血统关系

的一群人。lineage 则被定义为具有证明了的（demonstrated）血统关系的一群

人。换句话说，前者的血缘关系不一定存在，辈分和谱系可能模糊不清，组织结

构松散，人群规模较大。后者的血缘关系则确凿无疑，辈分和谱系明晰，组织结

构严密，人群规模较小。进一步说，lineage 的成员可以追溯他们与祖先之间的

亲缘关系，而 clan 成员则不能。（Kottak， 2010； Parkin， 1997） Freedman

（1966）挑战了这一定义，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二者之间最本质的区

别在于共同财产。lineage 成员拥有共同财产，clan 的成员则没有。这一新阐述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人类学家的广泛争论。Fried （1970）坚持认为，clan

与 lineage之间的唯一差别，依然在于谱系或血统。他的立场，本质上反映了教

科书中的观点。

在所有的英汉词典中，lineage被翻译成宗系或血统，一种血缘关系。clan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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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成宗族或家族，为共享同一祖先的家族组织。①这两个名词在汉语中表征

了不同的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事物。前者强调群体成员的血缘关系，后者强调以

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群体组织或社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宗族是一个社

会系统，宗系则是该系统的组成部分或某一特征。可能基于上述原因，在 20世

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他们发表的英文论文中，通常使用 clan，更多强调其

社会经济特征和群体模式。（Fei，1939；Lin，1947；Hsu，1948；Lang，1946）

“clan” 本文中定义为“宗族”，是一种社会体系，或同一姓氏的人居住的

传统的乡村社区。宗族成员有明晰的亲属关系，并共同占有本族的公共财产。

lineage 则定义为家族。和宗族成员一样，家族成员亦属同一姓氏，亲属关系明

晰，并共同占有家族的公共财产。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规模要大得

多。我们的定义，类似于Baker对 clan和 lineage的描述。他认为，clan是 lineage

的联盟。与 lineage 相比，clan 包含更多成员，地理范围也更大。（Baker，1979）

我们关于clan的定义，也相当于Freedman宗族理论中对于Z型 lineage 的阐释。

中国的宗族社会引起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多学科门类的广泛关注。这方面的

著述汗牛充栋，难以进行综合性的概括。这里，仅按时间顺序将这些研究大致划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代表人物吴文藻和费孝通，两

位是将西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们以及这一时期的其

他学者，关注点在于清代或封建社会晚期的古典宗族社会模式。（Fei，1939；

Lin，1947；吴文藻，2010）第二阶段，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时期

的研究主要受到Freedman的影响。Freedman最先提出“合作模型”，将一个宗族

或家族看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合作体。受他的启发，西方和中国台湾的人类学家们

在与福建和广东环境类似的台湾和香港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试图证实 Freed-

man 的理论。（Baker， 1979； Skinner， 1963~1965； Feuchtwang， 1992； Wat-

son，1982）在此期间，Elizabeth Croll 是少数几个能够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

查的西方学者中的一位。她的研究注重于毛时代的乡村宗族社会中，妇女在家庭

中的地位与婚姻状况。（Croll，1978、1981）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

始直到现在。得益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西方和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大陆恢

复了中断几十年的田野调查。最初，他们仍然集中在福建和广东进行田野调查，

为Freedman的理论寻求证据。后来，一些人的研究逐渐转向华东与华北，并开

始关注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宗族社会。（Chan，1992；Dean，1993；Lamley，

1990；Siu，1989；Zheng，2001；Szonyi，2002；Cohen，2005；Faure，2007；

① 见牛津高阶双解英汉字典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新英汉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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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tstadter，2009）接着，他们的研究从宗族社会的古典模式转向当代的中国

乡土社会。一些学者更是对宗族社会中蕴含的某些特殊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家庭婚姻、女性地位、代际关系、孝悌思想、生育制度、个人生活等等。

（Whyte， 1995； Judd， 1994； Zhang， 2008； Rosenlee， 2006； Yan， 2003；

Wu， 2003； Friedman， 2008； Yuen， 2004； Shi， 2009； Cong， 2008； Ikels，

2004） ①

中国大陆对宗族问题的研究，在毛时代曾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后重新

繁荣。这一课题通常被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来处理，重点是从历史文献中研究

由周到清的古代宗族模式。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涉足这一

领域。和许多外国学者一样，他们最初关注于现代化与宗族文化的关系，探寻传

统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然而，忽视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社会和宗族文化

所发生的变迁。（钱杭，1999；王沪宁，1991；常建华，1999/2007；徐杨杰，

1992；李文治，1989/2008；冯尔康，1994） ② 不过，他们注意到，在 20世纪八

十至九十年代，由于政治上阶级权力意识的淡化，经济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宗族势力在一些乡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复兴。（王铭铭，1995；任映红，

2004；黄素梅，2003；宋言奇，2009）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强大的城市化浪潮迅速改变了中国。现在，大约有

1.5亿农村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并且，这一群体还在日益壮大。③ 地理迁徙

将族人与本土宗族组织分割开来，破坏了共住的定居方式，而这是宗族组织赖以

存在的基础。（Kottak，2010；Braudel，1992）所以，工业化带来的这次人类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宗族社会的最终瓦解。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

宗族体系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什么改变？中国的宗族体系是将继续复兴还是就此

瓦解？海外和中国大陆迄今为止对城镇化的研究，大部分仍局限于农民工的社会

经济地位或对本地经济的影响上，因此，这些问题仍亟待解答。（Guang and

Zheng，2005；Biao，2004；Jacka，2005；Chen，2006）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香港新界，一些西方和海外华人学者发现了城市化

给地方宗族社会带来的某些变化。Potter在他关于邓氏宗族的研究中，报告了一

① 有很多著作和文章，此处仅列举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和观点。

② 自此以后有很多这类研究，此处列举的仅是一些代表性研究和著作。

③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1年，全国有2.53亿农民工。其中0.94亿从事非农工作，但

仍住在农村或当地城镇。1.59亿人在城市打工和生活。 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发布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

htm。 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还请参见 Xin Meng and Chris Manning (eds.), The Great Migration (Chelten-

ham, UK: Edward Elga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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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变化了的价值取向”。在这个宗族中，传统价值观、忠诚度、传统规范，已

不像从前那样重要。（Potter，1968）而Chan在关于彭氏家族调查中发现，即使

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家族的传统价值观仍大行其道。 他们的共有财产并没有

消失，只是从土地转为信托基金，并不断增长。（Chan，2001）然而，他们的发

现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我们知道，在香港新界地

区，宗族权威和传统一直没有受到侵犯，留存至今。但是，宗族势力在毛时代的

中国大陆几被摧毁。当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来临时，与香港新界地区相比，中国大

陆的宗族社会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因此，必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不同

的特点。另外，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国的宗族社会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香

港新界只是华南的一小部分，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宗族社会全貌。

为了观察和报告乡村宗族社会的变化，作者及助手于2009~2011年在安徽南部

五个行政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安徽南部（简称皖南）特别是徽州，号称“东南邹

鲁”“程朱阙里”，一直以其深厚的儒家传统而著称。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

熹出生于此，并在此授道。中国当代两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家族源于徽

州。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相比，作为内陆山区，晚清以降，皖南地区相对来

说少受战争的肆虐，也较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地方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保存

得较为完整，是我们观察宗族社会的理想窗口。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皖

南地区的宗族组织为中国学者们关注，诸多的研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徽

学。然而，他们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文献和古典模式上，尤其侧重于宋元明清时期

的地方宗族组织形态。大量历史文献的存在，包括族谱、商业合同、游记、传

记、文学作品等，也给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卞利，2006；唐力行，2005；

叶显恩，1995；赵华富，2004；朱开宁，2006；郑小春，2008） ①

今天，皖南农村是向城市输出农民工的重要地区之一。在我们调研的五个行

政村中，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占当地劳动力的60%左右。因此，皖南地区也

是研究宗族文化变迁的理想窗口。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调研了包括宗族历史、组织、文化、血缘关系、经济现

状以及外出务工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审视宗族文化的变

迁，特别是宗族认同、宗族与家庭间的关系、孝悌观念、祖先崇拜、血缘关系、

祭拜仪式、父权地位，这些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

经济发展在文化变迁中起何种作用，目前学界存在着很多争议。一些学者认

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将导致文化意识形态产生剧烈的变迁，传统价值观和

① 这些仅是一些主要的有关徽州的研究。

74



信仰将随之淡化以至于消失（Marx，[1859] 1973；Lerner，1958；Bell，1973），

而包括Weber （[1904] 1958）和Huntington （1993）在内的学者，则对以上观点

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传统价值观和信仰对人的行为会产生持久的内在影响，这

种影响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利用全球价值观样本调查获取的数据 （该调

查覆盖了世界人口的75%），Inglehart和Baker（2000）在他们的研究中证明了文

化变与不变的双重特性。即，文化的某些方面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或消失，

而另一些方面则得以沿袭，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或消失。 本研究将会检

验，这种文化上的二元性是否也存在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宗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体系的基础，内容庞杂，包括一系列父权社

会中处理血缘关系的原则和实践，如宗族规范、伦理道德、传统习俗、礼仪等。

一方面，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建立在宗族文化的原则和实践之上。另一方

面，宗族文化又是儒家学说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宗族文化会不可

避免地涉及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我们在五个行政村（凤村、雄村、 岑山渡、昌溪和溪头）进行了调查。一

个行政村一般由几个自然村组成。凤村位于泾县，其他几个行政村均隶属歙

县。① 凤村人口为 2166 人，雄村 2485 人，岑山渡 1742 人，昌溪 2979 人，溪头

2549人。② 调查涉及这五个行政村中的六个姓氏宗族，均为当地大姓。历史最悠

久的叶氏家族，已在溪头定居超过 1000年。凤氏和吴氏家族分别在凤村和昌溪

定居超过800年。周氏家族在昌溪定居超过650年。雄村的曹氏家族和岑山渡的

程氏家族在当地定居超过550年。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和社会调查二者之结合。田野调查中，我们从观

察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调查时期正逢春节和清明，

从而提供了观察宗族仪式庆典和宗族传统习俗的绝好机会。为了收集宗族伦理规

范、宗族历史、宗族组织、血缘关系、房支关系及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我

们对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和各级政府官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并组织重点人物进行

小组座谈。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了抽样调查，采用分层比例抽样法，根据人口

基数，在 6个姓氏宗族中，随机抽取了 226个家庭户，上门进行问卷调查。③ 访

① 从清朝到20世纪50年代，皖南大部称为徽州。歙县是那个时期徽州的首府。

② 人口数据为2009年的情况。

③ 样本调查完成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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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对象为户主，如果户主不在，则由其他家庭成员回答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受

访者必须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并能够回答户主所能回答的全部问题。

与单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相比，上述组合式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在更为广阔

的地域内收集到更多变量，并且可以进行量化分析。另外，面对面访谈和包括观

察、对话在内的田野调查，又可以让我们对在样本调查中收集的数据，进行更细

致和深入的研究，从中发现隐藏在村民想法之后的社会经济因素。由是，我们既

可以保留田野调查和社会调查（即样本调查）方法上的优点，又可以回避这两种

方法所存在的缺点。

调查问卷包括以下内容：①该家庭及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房支关系以及经

济状况；②家中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③被访者对于宗族传统及伦理的

态度。本研究正是基于村民对第三部分问题的回答所作的分析。在被抽样的家庭

中，有些人不愿意接受访问，有些人不愿意回答某些特定问题或不愿意对这些问

题提供完整的答案。最终，我们完成了203份有效访谈。由于访谈的家庭包括已

婚子女，所以调查数量实际上超过203个家庭。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42岁。其中，男性约占 64%，女性为 36%。年轻村民

（19~39 岁）占 43%，中年村民（40~59 岁）占 38%，老年村民（60 岁以上）占

19%。83%的受访者为已婚。受教育平均年限为 7年，男性高于女性（男性 7.2

年，女性6.8年）。以下是我们研究的详细结果和分析。

三、家和个人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群体” 主要指的是“家”，为“小家”和“大家”的

结合。（Tang，1997）“大家”就是家族或宗族。朱熹提出处理人际关系的四项原

则：忠、孝、节、义。前二者规范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节、义则更多体现在

个人与个人的相处上。“孝”是“忠”的基础，“忠”建立在“孝”之上。“孝”

指年轻一代必须顺从家庭或宗族中的长辈，个人利益服从于家庭或宗族的利益。

就这样，个人利益为家庭或宗族的利益所取代。

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宗族社会中，“个人”是没有任何存在空间的。宗族成

员通常被教育要为宗族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了解村民的宗族认同以及对待

宗族利益的态度，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他们“是否认同宗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见表1，问题1）由于现在已不存在宗族成员共同的经济利益，所以宗族利益在

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宗族的荣誉、对宗族的忠诚度、责任感以及其他需要宗族成员

做的事。51%的受访者持认同态度，35%的受访者不认同，其他的人持中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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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同意也不反对。接着我们追问“是否同意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见表

1，问题 2）。持强烈认同和认同的人的总和占受访者的 98%，2%的人持中立态

度，没有人表示反对。

表1 村民对于传统价值观的态度

村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反映了两个有趣的事实。首先，由宗族或家庭

代表的群体观念仍旧比个人重要，表明了传统影响力依然深厚。其次，与宗族利

益相比，村民们更看重家庭利益。也就是说，家庭利益高于宗族利益，宗族对村

民的影响已让位于家庭，这是一种观念上的现代化。然而，这种观念上的现代化

并未将村民们转变为膜拜个人主义，而是从“大家” 转变到“小家”。“家”的

内涵发生了变化，“家”的重要性并未改变。村民们虽然从“大家”移居出来，

却依然坚守着“小家”。所以，这种观念上的现代化带着明显的中国印记。

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发现。2007年进行的一项对农民工的调查显示，69%的

女性外出务工者认为，她们来城市打工的目的是为了补贴家庭而不是为了个人。

（Myerson，2010）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认为，传统的家庭观念终将为个人主义所

取代。 家庭的个人主义化将会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也将给农村家庭带来变

化。在此过程中，农村家庭的首要作用将由一个“合作共同体”转变为“个人私

生活的栖息地”。（Yan，2011）

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不能苟同。应该认识到，如果个人与家庭追求的目标相

同，那么，个人主义与家庭并不冲突。调查中，我们询问村民：“如果家庭成员

皖
南
乡
村
的
宗
族
文
化
变
迁

1. 是否认同宗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2. 是否同意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3. “孝”是否仍是最重要的家庭价值观？

4. 是否应该绝对（无条件）地顺从父母？

5. 是否应该崇拜祖先？

6. 是否支持族祭？

7. 是否支持修谱？

8. 过去十年与亲戚的关系是否疏远了？

9. 是否认同同宗的村干部比不同宗的更值得信任？

同意

（%）

44

37

17

10

34

46

46

44

14

中立

（%）

14

2

0

2

4

22

4

16

15

不同意

（反对）

（%）

31

0

1

75

4

14

9

32

64

强烈反对

（%）

4

0

0

11

0

0

0

0

5

态 度

强烈同意

（十分赞同）

（%）

7

61

82

2

58

18

31

8

2

合计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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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生了矛盾，你会怎么做？”他们回答说，大多数情况下，双方互相让步，弱

化矛盾，重新达到家庭和睦。必须承认，快速的城市化确实给农村家庭带来一系

列问题。调查中我们发现，已婚夫妻占全体外出务工人员的44%，很多夫妻在不

同的城市打工，长期分居。有些家庭中，一方留守农村，另一方则在城市打工。

大多数人只能在农历新年时团聚。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我们采访的夫妻中，仅有

一对离异。虽然农民们都认为家庭是他们“个人私生活的栖息地”，调查中我们

并没有发现农村家庭已丧失了生育后代、生活消费、情感维系和经济保障等为一

个“合作共同体”所拥有的功能。可以说，“合作共同体”并没有死亡，只不过

是从宗族组织退回到小家庭而已。

四、孝道与老年人的独立自主意识

对村民来说，“小家” 通常意味着由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或由三代人组成

的传统家庭。在我们调查的村子里，实际上存在着三种类型：一代人家庭（占家

庭总数的36%），二代人家庭（占家庭总数的35%），三代人家庭（占家庭总数的

29%）。（见表2）

表2 农民家庭类型

一代人家庭中，年轻家庭（户主年龄 39岁以下）占 11%，中年家庭（户主

年龄在40~59岁间）占30%，老年家庭（户主年龄60岁以上）占59%。这说明，

随着村民年纪的增长，他们越有可能生活在仅有一代人组成的家庭中。在这些村

子里，77% 的老年人（年龄 60岁以上）生活在一代人家庭中，13%生活在两代

人家庭中，只有10%生活在三代人家庭中。

这些老年村民们的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一代人家庭中的一些老年人可以自给

自足，甚至有余钱补贴儿女。另一些则需要儿女提供部分的经济支持。还有一些

家庭类型

一代

二代

三代

合计

数量（人）

6

45

24

75

数量（人）

45

6

8

59

比例（%）

22

3

4

29

户主年龄

44岁以下

比例（%）

3

22

12

37

数量（人）

22

21

26

69

比例（%）

11

10

13

34

45~59岁 60岁以上
合计

数量（人）

73

71

59

203

比例（%）

36

35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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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经济上基本依靠儿女。三代人家庭中的老年人，大致由两个群体组成：①鳏夫

或寡妇，②退休公务员（包括教师）或企业家。前者因为需要儿女的赡养才与其

同住。后者恰好相反，儿女需要他们经济上的支持，故而和他们住在一起。①

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这些老人，喜欢独自生活还是愿意与子女同住。大多数人

都说情愿自住，和子女们（指已婚子女）同住，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这在一

定程度上揭示了由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老年人在经

济上日益自立，独立自主意识随之增强。在这些村子里，农民分家时，承包的土

地一般在男性子女中平均分配。② 父母通常会保留一份给自己。如果尚未丧失劳

动力，他们会自己耕种。如果已丧失劳动力，则将土地出租。 有一些家庭，年

老的父母将他们的那一份土地交给子女，换取一些收入或粮食。这样，他们就能

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而减少对子女的依赖。所以，与改革前相比，家庭承包责任

制为老人们的退休，提供了更好的经济环境。老年村民还有可能拿到1780元/年

的来自当地政府的低保补助，从而保证最低的生活标准。③ 如果他们没有其他养

老金来源的话，他们还能拿到当地政府提供的每人每月60元的养老金。④ 这些补

助和养老金会不断调整，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医疗费用对于老年群体曾是巨

大的经济负担，现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新农合医疗保障体系下，村民

住院，可报销医疗费用的 60%~70%，参保费用仅为每人每年 50元。⑤ 这些措施

均明显提高了老年村民的独立生活能力，给予他们在选择家庭模式上更多的

自由。

老人不愿意在三代同堂的家庭里生活，不仅说明了他们日益增强的独立意

识，也反映了家长权威的日益衰落。我们发现，老人们，特别是经济上较为依赖

子女的老人们，在三代同堂的家庭里完全丧失了事务的决定权，这与他们在传统

社会中的地位显著不同，进一步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与子女共同生活。凤村

的一位老人，其父解放前是凤氏祠堂的管家，现在与他的儿子一家同住。他告诉

我们，过去老人在家中的地位与现今的地位是天壤之别。“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① 我们发现，三代人家庭中的老人不如独居或一代人家庭中的老人快乐。除了经济因素外（大部分

一代人家庭的老人经济条件较好），一代人家庭中，老人和老伴相处，有更好的情感依托。

② 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不能分配家中承包的土地。因为她们迟早要嫁人，会成为外姓人。

③ 标准由省政府制定。据我们调查，一个三口之家2011年农村生活的最低标准是4500元人民币，这

包括粮食、服装、医疗、交通、电费和子女教育上的最低消费。所以，按照每人1780元的标准，村民能

够满足最基本生活需求。

④ 数额由当地政府确定，各地有所不同。新农合从2003年开始实行。2011年已覆盖98.8%的地区。

⑤ 医疗费用可报销部分指的是住院费用。有些费用不能报销，并且有扣除额和最高限额的限制。这

也是各地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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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为了确定村民对父权的态度，我们在调查中设计了两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

里，我们询问村民，“‘孝’是否仍是最重要的家庭价值观”，82%的受访者强烈

认同“孝”仍是最重要的家庭价值观，17%的人认同这一观点，没有人持中立态

度，仅有1人（1%）表示反对（见表1，问题3）。对这一结果，我们并不感到吃

惊，因为我们知道“孝”在徽州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徽州（包括泾县）的任何

一个村，只要一步入祠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巨大的 “孝” 字。①

传统社会中，“孝”在国与家两个层面上都与绝对的父权相联系。从汉朝开

始，所有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强调“孝”的重要性并坚持以“孝”治国。在第二个

问题中，我们询问村民，“是否应该无条件地顺从父母”（见表1，问题4）。只有

2%的人表示强烈赞同，10%的人表示赞同，2%的人保持中立，不同意的人高达

75%，强烈不同意的人达11%。大部分村民甚至一部分老年村民都反对绝对的父

权。这就意味着，父母不再能够从子女那儿获得无条件的服从。我们在调查中发

现，“孝”对于今天的村民来说意味着两件事：尊重和赡养父母。而这两者都是

有条件的。这种有条件的“孝”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表明村民们不再认同

“孝”的原来意义。其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或许在于，民众已降低了对一个建立在

绝对父权之上的社会制度的支持。

尽管村民们不会无条件地满足父母的要求，但从他们的反应来看，“孝”的

一些基本原则仍然为他们所认同。不过，言行不一的现象时有发生。调查中，我

们听说了很多不孝的故事。一般来说，独生子女的父母会比多子女家庭的父母获

得更好的赡养。俗语说，“三个和尚没水吃”。子女多了，兄弟姐妹之间有可能互

相推诿。最坏的情形是，没有一个子女愿意为父母提供赡养。在这些村子里，有

些老人到子女家里轮流吃住。只要其中一人降低了对父母的赡养标准，其他人立

即效仿。竞相提高赡养标准的情况几乎没有。而“条件不够”通常是他们为不孝

行为进行辩解的理由。

据我们调查，最贫困的家庭都是70岁以上的一代人家庭，每人平均年收入

少于 1000元。其中 4户没有任何收入，在子女家轮流吃住。在被调查的 27户老

年家庭中，21户可按年或月持续获得子女的经济资助。最高的每年约 3000元，

最低的一年仅200元。其他人均依靠政府的补贴。老年村民可说是中国当代乡村

最弱势的群体了。尽管如此，很多人告诉我们，由于经济增长，城市化以及上面

所提到的原因，这两年的情况其实已经改善很多。村民们说：“没有钱，让我们

① 据说徽州宗祠里的书法“孝”字，都是朱熹手书的拓本。

80



怎么尽孝？”

从汉代到清代，“孝”不仅是道德标准，也是由国家机器和地方宗族组织强

力执行的法律规范。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不“孝”。然而，尽管近年来

有些改善，这种法律和政治环境已不复存在。①没有法律和国家机器的强制，

“孝”只能更多依赖于个人的道德觉悟。在今天的农村，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

村民对父母的“孝”取决于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妻子本人的善良品性。

五、祖宗崇拜及崇拜的仪式

祖宗崇拜是宗族文化在宗教上的存在，也是中国父权社会精神和心灵上的支

柱。Schwartz（1985）将中国人群中“祖宗崇拜的导向”描述为“整个中国文明

发展的中心”。与其他文化中的原始图腾不同，中国的祖宗崇拜经过儒家的哲学

解释而带有了宗教的意味。

祖宗崇拜对中国人来说包含两层意思。首先，祖先是生命的起源。《易传》

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在儒

家经典《礼记》中，孔子及其弟子宣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

帝也。”由此而生发出第二层含义，祖宗即神明也。

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来检视村民们对于祖宗崇拜的态度。第一个问

题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崇拜祖先”。58%的受访者表示强烈赞同，34%的受访者

表示赞同，4%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不同意的仅有4%（见表1，问题5）。对村

民们来说，祖先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抽象的，也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宗

族、一个国家的远祖或近祖。村民们的回答明确表明，中国文化的基石并未随现

代化的进程而改变。直至今日，人们仍不敢或不愿否定“祖宗崇拜”这一神圣而

不可亵渎的命题。

在这些村子里，“家祭”和“族祭”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禁止，在20世纪80

年代早期开始复兴。家祭通常一年三次，包括清明和冬至的扫墓、除夕的年祭。

我们观察到，在这些时间段，家家户户都忙于举行各种活动。

我们询问村民，家祭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他们回答说，一是报恩，报祖先的

养育之恩；二是追思、追念祖先。基本上，他们是在实践前面提到的第一层含

义。尽管没有任何宗教性或功利性的目的，村民们还是对“家祭”抱有极大的热

① 2013年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个例子。根据本法，父母不能被忽视不管。如果不与父

母同住，子女每年必须探视双亲几次。同时，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财产

的权利及多少以子女对父母所尽的赡养义务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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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家祭的对象一般是三代以内的血亲，少数家庭会将祭祀对象扩大到五代，一

般不会祭祀五代以上的远祖，更不用说宗族的祖先了。

家祭在各地都普遍红火，族祭却难得一见。在所调查的村子里，仍旧举行一

年一度族祭的只有周氏宗族。凤氏宗族曾于 2007年搞过一次族祭，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举行过类似的活动。

为了探究村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问题，询问他们

“是否支持族祭”（见表1，问题6）。18%的受访者表示强烈支持，46%的受访者

表示支持，22%的受访者既不支持也不反对，14%的受访者人表示反对。尽管有

64%的受访者支持族祭，这一比例也远远低于对“祖宗崇拜”的支持。

既然大多数人支持族祭，何以这一活动鲜有开展呢？这可能是由一系列原因

造成的。首先，作为祭祀场所的祠堂在 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遭到大量破坏。

目前，在大多数村庄里，已没有直接可供使用的祭祀场所。

其次，族祭缺乏经济上的支持。1949年以前，地方宗族组织拥有稳定的公

共财产（如族田）以支撑族祭。在20世纪50年代的土改中，所有的宗族的公共

财产均被充公或分配给穷人。失去了经济基础，族祭难以为继，宗族组织也随之

瓦解（Baker，1979）。没有经济上的来源，族祭自然难以定期举行。一种可行的

方法是逐户寻求捐助，就像凤村 2007年做的那样。这种方法，偶一为之尚可，

长期则行不通。

第三，很少有人愿意参与组织集体祭祖仪式。在农村，很多民间活动，包括

地方宗教活动、民俗庆典等，并不难寻找组织者和志愿者。但是，却很难找到人

愿意出面组织集体祭祖（即族祭）。关键原因在于政府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导

致宗族冲突和其他不安定因素，当地官员通常对这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集体活

动十分警惕。没有政府的许可，很少有人愿意冒这样的政治风险。

如前所述，祖宗崇拜有两层含义。因此，地方宗族组织在祭祖时也试图达到

两个目的：一是对祖先赐予的生命表示感谢；二是祈求祖先庇佑后人。后者体现

了祭祖的宗教性和功利性。随着祖先“神”的外衣逐渐褪色，越来越多的村民不

再把祖先当作超自然的神灵来对待，这使得祭祖的第二个目的变得无足轻重。缺

少了宗教和功利性的吸引，村民们也就失去了参与的热情，这与家祭大不一样。

在被调查的村子中，周氏宗祠是唯一重建了的祠堂。该宗祠1998年由一位

族人——现居香港的成功商人出资重建。自此以后，宗族成员除夕夜都能聚集一

堂，共同祭拜祖先。其他宗族就没有这样幸运，缺乏财力重修祠堂。这或许能解

释何以周氏成为每年举行族祭的唯一宗族。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宗族的规模。周

氏在6个接受调查的宗族中规模最小，只有大约40户家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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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一个宗族的集体活动。规模小，宗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也较强。即便如此，

为了避免麻烦，宗族成员从不承认他们举行有组织的族祭。“这只是大家自发的

行为”，他们说。

家祭不需要这些条件，既不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也不需要大的场所和组织技

巧，容易操办，这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家祭的普遍性。然而，家祭轰轰烈烈，族祭

冷冷清清，两者境遇不同，还是说明了前述从宗族向家庭回归的这一趋势。现

在，村民们更愿意把祭祖当作一种家务事而非可与别人分享的公共事务。

六、修谱和亲戚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宗族随着人口增加，其谱系会越来越复杂，昭穆次序便

逐渐紊乱，亲缘关系渐难分辨。相应的，宗族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不断减

弱。在这种情况下，宗族必须重修族谱以明确亲缘关系，重建凝聚力。从民国至

邓小平时代，由于众多原因，皖南地方的宗族组织能完成这项任务的并不多。过

去认为，三代不修谱是为不孝。三代大约为100年，这么长时间不修谱，宗族谱

系会变得无序，一个宗族成员便不能弄清自己在亲缘关系中的位置。

我们在调查中询问村民“是否支持修谱”。31%的人表示强烈支持，46%的

人表示支持，14%的人保持中立，9%的人表示反对。总体上，77%的受访者支持

修谱（见表1，问题7）。老年村民尤其热情。尽管多数人支持，调查的6个宗族

中，程氏是唯一修成了新谱的宗族。① 为何这一工作在其他宗族都停滞不前呢？

缺乏财力可能是一种解释，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与皖南其他宗族的情况相

似，被调查的5个宗族大约超过一个世纪未修谱，亲缘关系的无序性已经出现，

并愈演愈烈。调查中，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们五代以上的亲缘关系，也几乎无人

知晓自己在宗族中所属的“房支”。如此，修谱中要把这些缺失的亲缘关系补

齐、连上，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另外，自 20世纪开始，许多村民离开农村定居

城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与所属宗族失去了联系。缺少这些人的相关信息，宗

族谱系难以完整建立。

比如，敦福堂，凤氏宗族的一支，住在一栋大宅院里，号称“大夫第”。解

放前，该房五代人约 20户家庭，一直在这个大宅院里同食同住。我们去进行调

查时，发现仅有 4户人家还住在那儿。一位妇人告诉我们，其他人都搬到了城

里，有些人偶尔回来看看，有些人再也不见踪影。这种情况并非凤村独有。在这

① 在皖南，程姓是一个大姓并以拥有完整的族谱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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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村子里，经常能看到一些上了锁的空房子。① 凤村和昌溪有两个自然村几乎搬

空了，而过去，这些自然村都至少住了30户家庭。

当地官员和村民们告诉我们，许多宗族都希望能够重修族谱，但许多宗族开

始这项工作后没多久，便停了下来。有的则根本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如前所述，

如果亲缘关系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宗族成员就无法在亲缘关系中作出清晰的自我

辨认。长此以往，宗族就会分裂为一个个由五代以内亲缘关系构成的家族（lin-

eage）。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随之消失，宗族最后彻底瓦解。

亲属关系如何，可视为宗族凝聚力的指示器。为探究亲属关系现况，我们在

调查中设计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询问村民“过去十年与亲戚的关系是否疏远

了？”8%的受访者表示强烈认同这一说法，即，认为过去十年与亲戚的关系是疏

远了。44%的受访者表示认同。总体上，52%的受访者持认同态度。16%的受访

者既不认同也不反对。32%的受访者不认同这一说法。

为什么这些村民觉得自己与亲戚的关系不如以前？通过观察和访谈，我们总

结出以下原因。首先，改革开放后，宗族成员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富有的开始瞧

不起穷亲戚，穷人也不愿向富亲戚乞求怜悯，所以，彼此疏远了。其次，大多数

中年人和年轻人在城里打工，回乡走亲访友的唯一时间只有农历新年。这种新的

生活方式，减少了他们与亲戚的接触和交往。第三，城市化使许多农民家庭由生

产和消费的结合体转变成为单纯的消费单位，切断了他们与亲缘网络在生产上的

联系，从而进一步减少了交往。对于还在从事农耕生产的家庭来说，不断投入农

业生产的机械和新技术，使他们在更大程度上能够独立地完成生产而不需依赖亲

戚或邻人的协作。另外，在今天的农村，如果需要帮助和协作，以盖房为例，农

民们会按市场规则，给帮忙者或协作者支付工资，即使这些人是他们的亲戚。亲

缘关系就这样商业化与金钱化了。②

有些村民并不认同与亲戚的关系和十年前相比恶化了的说法，认为他们和亲

戚的关系并未恶化反而好转。这又是为什么呢？据他们所说，与亲戚往来，包括

参加婚礼、葬礼等活动，都需要钱。过去二十年间，经济增长使农民收入增加，

这给增进亲戚关系提供了经济基础。根据我们调查，2011年，每户农民的平均人

情开支，最少为 1350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钱在维持着亲戚关系。钱花

得越多，亲戚走得越近。由此表明，经济发展对亲戚关系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① 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当下的移民潮。1949~1957年间，许多农民在城镇工作生活。1958年政

府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严禁农民更改他们的农村户籍，从此，这些人绝大部分不再回农村而

选择留在城市。

② 一些研究曾报告，农村出现一些新的合作运动。不过在我们调查的区域内，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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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必须指出，对村民们来说，他们理解的亲戚关系仅指五服以内的近亲，即他

们所称的本家亲戚。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近年来，与五服以外的亲戚关系，是

绝对的疏远了。

调查的第二个问题，询问村民“是否认同 同宗的村干部比不同宗的更值得

信任”。（见表1，问题9）只有16%的人认同这一说法，15%的人既不认同也不反

对，69%的人表示反对。他们说，干部的首要任务是带领村民们过上公平而富裕

的生活。因此，他们选举村干部的首要标准，是他们的道德、人品和能力水平，

而非姓氏。即便认同本宗干部的村民，也说他们认同的本宗，指五服以内的亲

戚。“五服以外的亲戚还不如朋友可靠”，他们说。在我们调查的村子里，除了岑

山渡，所有行政村的主要干部（包括村长和支书）均为外姓。①也就是说，对他

们来说，大部分村干部不是本宗人。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宗族势力在村干部选举中没有任何影响。有一份

调查报告曾经指出，某个地区的村民更倾向于选举同宗的干部。（Su，2011）。在

调查中，我们也听说了一些这样的事例。泾县的丁家桥，村民委员会长期为当地

的大姓——丁氏宗族所控制，外姓干部无法立足。我们向泾县和歙县的县政府官

员询问了相关问题，他们承认，宗族冲突在某些地区确实存在。不过，他们强

调，这些仅仅是个案，并非普遍现象。从对村民以及村镇干部的访谈中，我们

得知，历史上，这两个县的宗族冲突虽有，但不太严重。在昌溪，我们住在当

地农民经营的一家旅馆里，老板是个青年农民，在当地属于小姓，祖先为当地

大姓——吴氏宗族的庄仆。经济改革的初期，他与吴氏族人常因经济和其他事务

发生冲突。“吴姓人决定一切。搞承包责任制时，他们分给我最差的地，还看不

起我，经常欺负我，”他说，“不过现在好多了，因为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

七、群体之间的态度差异

前面，我们讨论了村民们对一系列有关宗族文化问题的态度。不过，在同一

个问题上，男性和女性村民的态度可能不一致，年龄和其他个人社会经济特征也

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态度。为了分析这些差异，我们按年龄、性别、职业，分别计

算了村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的平均值。“强烈认同”或”十分赞同”记为 1

分，“同意”或“赞同”记为 2分，“中立”（即既不赞同也不反对）记为 3分，

① 这一事实来源于2011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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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或“不赞同”记为 4分，“强烈不赞同”或“完全不赞同”记为 5分。

表1中的每道问题都代表一种宗族价值观或对宗族活动的认识。分值低的表示对

该传统价值观肯定和认同的可能性大，价值取向较为传统、保守。分值高的表示

对该传统价值观反对的可能性大，价值取向较为开放、自由。问题8只说明一种

状态而不涉及价值观判断，因此，该问题上的分值高低不表明传统与否。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各项问题的态度分值上，性别差异并不明显。这

说明，女性与男性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非常相似。不过，两个性别群体间仍然存

在细微的差别。在所有问题上，女性的分值较高。可见，与男性村民相比，女性

村民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程度要略低一点，也不太支持恢复与宗族有关的各项活

动。不过，她们在问题9上的分值却低于男性，表明，对于“本宗干部更值得信

任”这一观点，她们的赞同度要高一点。

表3 各个群体对宗族文化的态度

受访者按照年龄划分为三组。第一组，青年组（18~39岁）；第二组，中年

组（40~59岁）；第三组，老年组（60岁以上）。对于大部分问题的回答，青年组

的分值较高，亦即对传统价值观和活动的认同度最低。对于问题7的回答，青年

组与中年组的分值相同，这说明在修谱问题上，二组的态度相同，不具有老年组

那么高的热情。对于大部分问题的回答，中年组的态度分值居中，比青年组低但

比老年组高。对于问题8的回答，青年组与中年组的分值都比老年组高，说明他

们对于亲戚关系的态度比较乐观。众所周知，大部分青年人和中年人都在外打

工，尽管在农业生产上已经不需要与族人合作，探亲访友机会也比过去少，他们

在城里找工作时却往往需要亲戚关系的支持。一些受访者告诉我们，只有在陌生

问题

1

2

3

4

5

6

7

8

9

18~39岁

2.96

1.67

1.28

3.96

1.89

1.96

2.00

2.73

3.07

年 龄

40~59岁

2.69

1.38

1.20

3.85

1.57

1.93

2.00

2.79

3.03

60 岁以上

2.71

1.34

1.11

3.65

1.26

1.91

2.03

2.68

3.01

性 别

男

2.76

1.43

1.13

3.79

1.44

2.02

1.91

2.70

3.29

女

2.83

1.44

1.33

3.87

1.79

2.12

1.94

2.84

3.00

职 业

务农

2.64

1.39

1.19

3.78

1.48

1.88

2.01

2.75

3.01

非农

2.95

1.49

1.20

3.86

1.64

2.00

2.10

2.77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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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里面，他们才更加感到亲戚关系的珍贵。

参与调查的对象按职业被分为两组：务农和非农。务农，指他们的所得主要

来自农业生产。非农，指他们的所得主要来自非农业生产，包括在城市打工或经

营工商业、运输业。从表3可以看到，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受访者比务农人员的分

值高。城市工作经历可能降低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度。但在问题 8

上，他们的态度分值较高，意味着他们对亲戚关系的态度比较乐观。如上面所讨

论的那样，在城市遇到困难时，帮助可能首先来自他们的族人和亲戚。

尽管存在上述组别间差异，群体特征以及由这些特征产生的影响不应夸大。

检视每项测试分值的大小，一个群体，单项平均分值若低于3，表示该群体中的

大多数人对该项论述持赞同态度。根据表3的数据，对于问题1、2、3、5、6、7

的回答，所有群体的平均分值均小于3 （问题8不涉及价值观判断，因此不予考

虑）。这一结果说明，在按年龄、性别、职业所划分的群体中，这些传统价值观

及行为都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换句话说，年龄、性别、职业对村民的态度虽有

影响，但作用不大。

平均分值高于3则表示另外一种情况，表明该群体中的大部分受访者不同意

某种陈述。这种情况发生在问题4和问题9上，这两个问题中体现的价值观没有

得到任何一个群体的足够支持。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确定两种类型的趋势。第一，问题4和9的分值表

明，大部分村民已不再接受宗族文化中的某些传统价值观，包括绝对的父权思想

和干部选举中的宗族角色，反映了日益增长的独立意识及公民权利意识。第二，

其他问题的分值表明，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孝”、祖宗崇拜、家庭利益、

族群利益、宗族认同、族祭、修谱等，依然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村民具有强

烈的影响。群体间的差异并不足以改变这些基本趋势。

八、现代化与宗族文化

上一部分，我们讨论了由年龄、性别、职业所构成的群体之间的态度差异。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会影响到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而个人的社会

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所决定

的。为了扩展前面的讨论并探讨个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其社会经济特征间的相

互关系，也就是说，探讨个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社会经济现代化间的相互关

系，我们建立了三种回归模型。在三种模型中，我们用五个自变量代表一个人的

社会经济特征，分别为：性别 （X1）、年龄 （X2）、职业 （X3）、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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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和收入（X5）。用三个因变量代表个体村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分别为：

“对宗族利益的态度”即模型 1中的Y1、“对服从父母的态度”即模型 2中的Y2、

以及“对族祭的态度”即模型3中的Y3。三个因变量分别代表问卷调查亦即表1

中的问题1，问题4和问题6。问卷调查中的其他问题，因为村民们的答复在统计

上的差异较小，所以没有考虑。

表4 回归分析

注：*为统计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的自变量（5％水平）。

自变量中，年龄、受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表示）以及收入水平均为比率

变量或数变量。而性别和职业是名称变量或质变量，需要转化成量化的数值。对

于性别变量，我们将男性记作 1，女性记作 2。对于职业变量，我们将从事农业

生产的（即务农）记为 1，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即非农）记为 2。由于从事非农

业生产的村民大多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职业可视为一个衡量城镇化的变量。

三个因变量均为序数变量。我们将“强烈同意” 记为1，“同意” 记为2，“中立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记为 3，“不同意” 记为 4，“强烈不同意” 记为 5。经

过这样的转换，我们就可以对模型进行运算。运算结果如表4所示。① 为了方便

绝大多数读者理解，我们简化了下面对统计分析的讨论。

方差测试结果表明，三个回归模型都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5%水平）。

模型 1中，两个自变量，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5%水

平），因此我们仅仅讨论这两个变量。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或B值，都为正值，

说明外出务工和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不同意宗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论述的

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城镇化和受教育程度的改善有可能降低他们对宗族的

① 我们使用SPSS这一软件进行运算和数据统计分析。

自变量（X）

常数

X1

X2

X3

X4

X5

F 检验

模型1（Y1）

B

1.712

0.054

0.005

0.451 *

0.051 *

0.0004

F = 14.016

标准误差

0.722

0.201

0.007

0.217

0.026

0.0002

Sig = 0.000

模型2（Y2）

B

3.43

-0.023

-0.012 *

-0.038

0.016

-0.0001

F = 14.449

标准误差

0.577

0.161

0.006

0.173

0.021

0

Sig = 0.000

模型3（Y3）

B

3.34

0.059

-0.015 *

-0.013

0.043 *

-0.0001

F = 14.413

标准误差

0.624

0.173

0.006

0.188

0.023

0.00004

Sig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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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

模型2中，年龄是唯一统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自变量（5%水平）。年龄的

回归系数或B为负值，说明不同年龄群体间存在着代沟。与老年村民相比，中青

年村民更加不可能支持父母拥有绝对权力这一传统观念。

模型 3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两个统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自变量（5%

水平）。年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或B为负值，再一次说明不同年龄群体对待这一

问题的态度上存在着代沟。年龄大的村民比其他年龄段的村民更加支持族祭这一

活动。受教育程度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或B为正值，说明，教育程度高的村民不支

持族祭的可能性较大。①

总的来说，由年龄、受教育程度、城镇化（或职业）三个自变量所代表的社

会经济的发展，是一股弱化传统影响的力量。那些拥有城市工作经历并受过相对

良好教育的中青年村民，更倾向于拥抱新的世界。这一发现与前一节的讨论是一

致的。

下列事实进一步证实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凤村的村民崇拜祠山大帝，这

是一个地方宗教。②农历新年的十天后，信众们肩抬祠山大帝和他三个儿子神像

的坐轿到凤村和临近村庄巡游。神像每到达一个村庄，村民们会燃放烟花爆竹迎

接，同时，焚香上供，跪拜祈祷。在村庄调查时，我们碰巧看到这一情景，并且

发现参与这一活动的主要由两个年龄群体构成：老人和小孩。中青年外出务工的

很难见到，尽管那时他们正在农村休假，与亲人团聚。采访中，我们询问这些衣

着和谈吐都十分城市化的外出务工者，为什么不参与这类的活动。有些人说，他

们不信这个。还有些人则说，他们不感兴趣。

来这些村子之前，我们原以为能看到春节和元宵节期间一系列的传统庆祝活

动，如玩狮子、耍龙灯、踩高跷等。可是，来到后，除了家祭及地方宗教的一些

活动，这些传统的节庆活动一样也没看到。③ 村民们告诉我们，传统节庆的全盛

时期是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后来，中青年村民纷纷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这

些活动逐渐消失。当地官员告诉我们：“没有青年人的参与，这些活动没法继续

搞下去。”

① 实际上，性别和收入两个变量在文中未讨论的其他模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② 根据当地的传说，祠山是汉朝一个中层官员，对当地的水利工程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了表达对他

的感激，皖南的一些村落里供奉他为“大帝”。他也逐渐演变为可以庇佑当地人的一个超自然的神灵。

③ 在歙县，包括雄村、岑山渡、昌溪和溪头在内的许多村子供奉汪华和他的儿子。汪华（公元586~

649）是唐代的歙州知州。据传说，他在隋唐更替的战乱中保护了当地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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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讨论与结论

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宗族势力在农村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复兴。在那个

年代，我们所调查的这些村庄，重新回归传统的个人小生产方式。随着人民公社

的瓦解和国家在乡村地区控制力的减弱，在生产活动和民事事务中，村民们不得

不向他们的宗族和族人寻求帮助和领导，宗族权力得到部分恢复，村民们的宗族

认同也被唤醒。尽管如此，宗族势力的复兴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受到了限制。在所

调查的村庄中，地方宗族并没有在管理经济和公共事务中获得相应的法律地位，

也没有建立宗族组织管理机构和宗族共有财产。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新的社会经济变革开始出现。劳动力密集型的小

农业生产开始向现代化进军，农民们越来越依赖技术、机器、市场和银行。宗族

和亲缘关系又一次逐渐丧失对村民的重要性。经过多次尝试，政府在20世纪90

年代后期通过村民委员会重建并稳定了对乡村地区的掌控，村民委员会有效地实

行了对公众事务的行政管理。村一级政治权力真空状况不复存在，减少了村民对

宗族组织领导的需求。① 同时，农民向城镇的大规模迁徙，侵蚀了“共居”这一

地方宗族得以生存的基础，开始出现对宗族的离心力并逐渐扩大。这些变化最终

中断了宗族势力的复兴进程。

在对这些村庄调查时，我们未能发现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留存的任何迹象，

宗族体系的显性部分已告瓦解。宗族，尤其那些拥有较大规模人口和较长历史的

宗族，已经基本背离晚清的古典模式，不再是一个社会组织，而演变成了地方亲

族群体。这些群体由一些小的或低阶的家族（即 lineage）构成。 这些小的或低

阶的家族虽构筑在明确的谱系之上，家族成员间的关系却限制在五代以内，没有

任何人可以发挥族长的作用，家族中的小家庭或核心家庭不再追求任何共同目

标，也不再拥有任何共同财产。所以，这些家族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

宗族体系的显性部分虽已基本消失，宗族体系的隐性部分或者说宗族文化依

然强烈地影响着村民们。本文已经揭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在有关宗族利益、祖

宗崇拜、家庭、孝道、族祭、修谱等一系列问题上，表达了强烈的传统观念，展

现了传统价值观的持久性和历史延续性。一旦不再强调阶级斗争，村民们很快地

回归到传统的价值理念中。作为宗族复兴时期的成果，宗族文化的复兴会在长时

间内发挥作用，并持续自主地影响村民的行为。尽管如此，复兴了的传统价值观

① 村委会是村民土地的法人代表。村委会管理的区域类似于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管理的区域。村

委会下分为若干村民小组。一个村民小组的管理区域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小队类似。据官方称，村委会

是村民自治机构。村委会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管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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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受到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城镇化的挑战。农民，尤其是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

民，正在采纳现代的视野看待一部分传统宗族文化。这样一种由内在因素引发的

观念上的现代化或者说文化上的变迁，有别于由毛泽东发动的由外在因素引发的

文化大革命。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当这些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随着年龄增长并

返回农村时，这种观念上的现代化是否会继续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农民

持续地向城镇地区迁徙并在城镇工作和生活，这一现代化进程就不会停止。

另外，我们观察到，宗族的子文化，或者说与特定宗族相关的文化，比如

说，规范宗族成员与其宗族组织的关系的族规家法等，正在逐渐消失。很少有村民

包括族内长老能够告诉我们，他们过去的族规是什么。仍然保持强大影响力的宗族

文化，主要是那些适用于该地区所有宗族的伦理道德。现在，一个地区的宗族通常

共享一个同一的地方宗教，遵循相同的伦理道德及传统习俗。区域的子文化正逐

渐替代宗族子文化，这反映了文化的趋同性，可以视为观念现代化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问卷中，大多数问题涉及村民的态度。一种态度并不一定产生一种

行为。这篇论文已经报告了村民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差异。

由于各种个人的、心理的、家庭的、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上的因素的

影响，行为准则与行为实施之间始终存在差距。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否

认态度以及行为准则对行为影响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强调，这些乡村的文化变革，带有深刻的中国特征。尽管父权思想

在中青年以至于老年村民中正失去市场，但孝的一般准则依然为所有年龄群体尊

崇。作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在人们的观念中依然比个

人重要。很多人观察到，个人主义在中国正大兴其道，并为媒体所吹捧。那么，

有一天，个人主义会击败家庭观念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白什么

是个人主义。广义上，个人主义具有三个层面的特征：首先，它鼓励实现个人目

标和个人欲望，并推崇独立和自主的价值观；① 其次，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利益比

集体利益更重要；第三，所有的价值、权利、责任都来源于个人。②

如果个人与家庭追求同样的目标，那么，个人主义的第一层面并非一定会与

家庭利益发生冲突。五四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偏爱并鼓吹这一价值观。今

天，实践个人主义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时髦。很多时候，当人们提起个人主义，都

是在这一层面上言及。 这一层面的个人主义可称之为“狭义的个人主义”。个人

主义的第二个层面，涉及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从民国时代至今，这一层面

的个人主义一直为主流舆论和普通老百姓所抵制，因为它直接挑战了国家和家庭

① 见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ndividualism。

② 见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individ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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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正如本研究揭示的那样，几乎所有受调查的农民在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上

都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认为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如果个人主义的第二个层面

不能被大众所接受，个人主义不能突破国家和家庭的藩篱，那么个人主义的第三

个层面也没有机会在中国实现。

我们承认，西方的影响力正在快速增长，它也改变了农民生活的很多方

面。 从表面上看，西化的趋势似乎不可阻挡。然而，正如本文揭示的那样，即

使农民摆脱了一些宗族观念，在核心价值上，他们依然坚守着传统的家园。即使

他们衣着上发生了鲜明的变化，而这是很容易看到的，那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内

心发生了改变。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受

到重创，是人民自己而不是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建它们。核心价值观和

传统根植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并给中国人民提供一种宗教似的慰藉和快乐。这

些价值观和传统依旧充满生命力，通过家庭代代相传而不会随时间轻易改变。伴

随着经济上的成功，中国人民将会越来越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充满自信。早在

20世纪初期，中国的精英们曾讨论过废除汉字，并试图用西方的文字系统取而

代之。现在，他们则赞颂自己民族文字的美丽，再没有人愿意废弃它们。我们坚

信，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不会将中国最终转变成一个完全的西方社会。正如Huang

所说，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异于西方的现代化，这不仅仅在经济上，同样也在政

治上和文化上”。（Huang，201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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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Clan Culture in the Rural Areas of Southern Anhui

Zongli Tang，Ming Cheng

Abstract：：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fieldwork in fiv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southern

Anhui，our research explores changes to clan culture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

iza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although the visible component of the clan system has dimin-

ished， the invisible part，or clan culture，continues to exert a strong influence on villagers.

More than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in our survey expressed traditional viewpoints concerning

issues of clan interests，ancestor worship，xiao（filial piety），clan rituals，and clan genealogy，

thus reflecting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raditions. Nevertheless，traditional influence is dec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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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among young and middle-aged villagers with urban work experience. Cultural changes

in these villages bear stro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sentiment of patriarchal authority

is receding among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villager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xiao is still

respected by all groups. Jia， being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culture，

continues to be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individuals.

Key words：： CLan culture， modernization， urnanization ideoLogiaL， rural areas，

southern Anhui

皖
南
乡
村
的
宗
族
文
化
变
迁

99


